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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第十四条规定：中华全国总工会、地方总工会、产业工会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。基层工会组织具备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条件的，依法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。《江苏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>办法》第六条规定：基层工会具备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条件的，经上一级总工会确认后，依法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，其主要负责人是法定代表人。《中国工会章程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：基层工会具备法人条件，依法取得社团法人资格，工会主席为法定代表人。

法定代表人变更





法人名称变更





①向申办工会的劳动法律监督组织成员发放《工会劳动法律监督证》；②核准登记社会信用代码；③办理《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证书》（正、副本）、《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法定代表人证书 》。








真实性与


合法性审核





凭《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证书》到银行开立基本存款账户。





注销：单位撤销、解散、破产





审核机关提出更正要求，待更正后再予办理





报送预审材料：①上级工会对“成立工会委员会的批复”复印件； ②上级工会对“工会委员会、经费审查委员会选举结果的批复” 复印件；③本级工会建立女职工委员会的文件（女会员不足10人的设女职工委员）；④本级工会建立劳动法律监督机构的文件；⑤工会主席1寸证件照3张；⑥身份证复印件1份。





退回不符合要求的材料；待其补正后再进行预审





受理


和预审





领取并填写四种表格：①《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资格核准登记申请书》；②《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资格核准登记表》；③《基层工会经费、财产验资证明》；④《基层工会社团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表》。 





年审：有效期3年，期满年审











基层工会社团法人核准登记流程图








